
测绘学院推荐“武汉大学 2020-2021 学年

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”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做好“武汉大学 2020-2021 学年本科优秀教学

业绩奖”的推荐工作，进一步调动学院教师投入教学的积极

性和创造性，提高学院本科教学质量，根据《武汉大学关于

深化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武大字〔2016〕2 号）、《武

汉大学关于教师教学工作考核评价与绩效激励的实施意见》

（武大本字〔2016〕123 号）和《关于评选武汉大学 2020-2021

学年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

际，特制定学院推荐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成立评审小组

评审小组为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。

第三条 参评对象

全院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职工均可申报，学院将按照

通识课程类、专业理论课程类、实验实践类等 3 类进行评选。

第四条 推荐名额

学校分配给学院的推荐名额为 8 名，其中：通识课程类

1 名；专业理论课程类 5 名；实验实践类 2 名。

第五条 评选条件

（一）拥护党和国家教育方针，遵守法律法规，具有良

好的职业道德，为人师表，近三年无教学事故、无学术失范

行为。

（二）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勤勤恳恳工作，独立主讲

本科课程或指导学生学科竞赛，工作量饱满。各类申报人须



满足的教学工作量要求如下：

1.通识课程类：本学年承担通识课程教学达到 32 学时，

总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64 学时；

2.专业理论课程类：本学年承担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达到

48 学时，并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：

（1）在本单位同类课程授课教师学生评教分数排名前 40%；

（2）在本单位同类课程授课教师授课学时数排名前 40%。

3.实验实践类：本学年承担实验实践课程教学达到 96

学时或指导学生学科竞赛。

（三）教学质量良好。教学质量评价内容包括教师课程

教学理念、内容、方法和效果等方面；评价方式采用学生评

价、专家评价和单位评价等方式相结合。

（四）除上述条件，申报教师教学工作量超过相应类别

基本工作量要求的 50%以上，积极参与教学研究与建设，取

得标志性教学成果，包括发表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、编写出

版高质量教材、获得高水平教学类奖励、指导学生竞赛取得

优异成绩等可予以优先考虑。

第六条 评选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

符合上述评选条件的教职工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向

学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武汉大学 2020-2021 学年本科优秀教

学业绩奖申报表》，每位教职工只能申报一种类型。

（二）评审小组推荐

学院于评审前将教师申报材料进行公示。评审小组根



据评选条件对申报教职工分类进行评审，并将进行排序后的

推荐候选人名单报送至学院党政联席会审定。

（三）学院审定并上报候选人名单

学院党政联席会将参考评审小组的推荐意见，从候选

人的评选条件、取得的成绩以及对学院专业建设、人才培养

等方面做出的贡献综合考虑，按各类推荐名额确定候选人名

单。

学院将候选人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结束后将候选人

名单及申报材料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报送至本科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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